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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八 届 联 合 国 预 防 犯 罪 和 罪 犯 待 遇 大 会 通 过 

一 九 九 零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九 月 七 日 ， 古 巴 哈 瓦 那 

鉴 于 《 联 合 国 宪 章 》 规 定 ， 世 界 各 国 人 民 申 明 决 心 创 造 能 维 护 正 义 的 条 件 并 宣 

告 以 进 行 国 际 合 作 ， 不 分 种 族 、 性 别 、 语 言 或 宗 教 ， 促 进 并 鼓 励 尊 重 人 权 和 基 

本 自 由 作 为 其 宗 旨 之 一 。 

鉴 于 《 世 界 人 权 宣 言 》 庄 严 宣 布 了 法 律 面 前 人 人 平 等 的 原 则 、 无 罪 推 定 的 原 则 

和 有 权 得 到 独 立 和 不 偏 不 倚 的 法 庭 进 行 公 正 和 公 开 审 讯 的 原 则 ， 

鉴 于 目 前 在 这 些 原 则 的 基 本 设 想 和 实 际 情 况 之 间 依 然 常 常 存 在 著 差 距 ， 

鉴 于 各 国 应 当 按 照 这 些 原 则 的 精 神 去 组 织 和 开 展 司 法 工 作 ， 努 力 使 这 些 原 则 完 

全 成 为 现 实 ， 

鉴 于 检 察 官 在 司 法 工 作 中 具 有 决 定 性 作 用 ， 有 关 履 行 其 重 要 职 责 的 规 则 应 促 进 

其 尊 重 并 按 照 上 述 原 则 行 事 ， 从 而 有 助 于 刑 事 司 法 公 平 而 合 理 ， 并 有 效 地 保 护 

公 民 免 受 犯 罪 行 为 的 侵 害 ， 

鉴 于 通 过 改 进 检 察 官 的 徵 聘 方 法 及 其 法 律 和 专 业 培 训 ， 并 向 他 们 提 供 一 切 必 要 

手 段 ， 使 他 们 在 打 击 犯 罪 行 为 ， 特 别 是 打 击 新 形 式 和 新 规 模 的 犯 罪 行 为 方 面 得 

以 克 尽 职 守 ， 确 保 检 察 官 具 备 履 行 其 职 责 所 必 需 的 专 业 资 历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

义 ， 

鉴 于 联 合 国 大 会 根 据 第 五 届 联 合 国 预 防 犯 罪 和 罪 犯 待 遇 大 会 的 建 议 ， 在 其 １ ９ 

７ ９ 年 １ ２ 月 １ ７ 日 第 ３ ４ ／ １ ６ ９ 号 决 议 中 通 过 《 执 法 人 员 行 为 守 则 》 ， 

鉴 于 第 六 届 联 合 国 预 防 犯 罪 和 罪 犯 待 遇 大 会 在 其 第 １ ６ 号 决 议 中 要 求 犯 罪 预 防 

和 控 制 委 员 会 把 制 定 关 于 法 官 的 独 立 及 关 于 法 官 和 检 察 官 的 甄 选 、 专 业 培 训 和 

地 位 的 指 导 方 针 ， 列 为 其 工 作 的 重 点 ， 

鉴 于 第 七 届 联 合 国 预 防 犯 罪 和 罪 犯 待 遇 大 会 通 过 了 《 关 于 司 法 机 关 独 立 的 基 本 

原 则 》 ， 随 后 又 由 联 合 国 大 会 １ ９ ８ ５ 年 １ １ 月 ２ ９ 日 第 ４ ０ ／ ３ ２ 号 和 １ ９ 

８ ５ 年 １ ２ 月 １ ３ 日 第 ４ ０ ／ １ ４ ６ 号 决 议 予 以 批 准 ， 

 



鉴 于 《 为 罪 行 和 滥 用 权 力 行 为 受 害 者 取 得 公 理 的 基 本 原 则 宣 言 》 建 议 在 国 际 和 

国 家 这 两 级 采 取 措 施 ， 使 犯 罪 行 为 的 受 害 者 能 更 好 地 获 得 正 义 与 公 平 待 遇 、 追 

复 原 物 、 赔 偿 和 援 助 ， 

鉴 于 第 七 届 联 合 国 预 防 犯 罪 大 会 在 其 第 ７ 号 决 议 中 要 求 犯 罪 预 防 和 控 制 委 员 会 

考 虑 是 否 需 要 制 订 有 关 以 下 各 方 面 的 准 则 ： 检 察 官 的 甄 选 、 专 业 培 训 和 地 位 ， 

对 他 们 的 职 责 和 行 为 的 要 求 ， 使 他 们 对 刑 事 司 法 制 度 的 顺 利 运 作 作 出 更 大 贡 献 

和 增 进 他 们 与 警 方 的 合 作 的 手 段 ， 他 们 的 酌 处 权 的 范 围 ， 以 及 他 们 在 刑 事 诉 讼 

程 序 中 的 作 用 ， 并 就 此 向 今 后 各 届 联 合 国 预 防 犯 罪 大 会 提 出 报 告 ， 

所 制 订 的 下 列 各 项 准 则 ， 其 目 的 在 于 协 助 会 员 国 确 保 和 促 进 检 察 官 在 刑 事 诉 讼 

程 序 中 发 挥 有 效 、 不 偏 不 倚 和 公 正 无 私 的 作 用 ， 各 国 政 府 在 其 国 家 立 法 和 实 践 

中 应 尊 重 并 考 虑 到 这 些 准 则 的 规 定 ， 同 时 还 应 使 检 察 官 、 法 官 、 律 师 、 行 政 和 

立 法 部 门 的 成 员 以 及 一 般 公 众 注 意 到 本 准 则 。 本 准 则 制 定 时 考 虑 的 主 要 是 公 诉 

检 察 官 ， 但 它 们 同 样 可 以 酌 情 适 用 于 特 别 任 命 的 检 察 官 。 

资 格 、 甄 选 和 培 训 

１ ． 获 选 担 任 检 察 官 者 ， 均 应 为 受 过 适 当 的 培 训 并 具 备 适 当 资 历 、 为 人 正 直 而 

有 能 力 的 人 。 

２ ． 各 国 政 府 应 确 保 ： 

（ ａ ） 甄 选 检 察 官 的 标 准 应 包 含 保 障 措 施 ， 防 止 基 于 偏 见 或 成 见 的 任 用 ， 不 得 

因 种 族 、 肤 色 、 性 别 、 语 言 、 宗 教 、 政 治 见 解 或 其 他 见 解 、 种 族 、 社 会 或 族 裔 

出 身 、 财 产 、 本 人 出 身 、 经 济 地 位 或 其 他 地 位 而 对 任 何 人 实 行 歧 视 ， 但 对 检 察 

官 候 选 人 须 是 有 关 国 家 国 民 的 要 求 ， 不 应 被 视 为 歧 视 ； 

（ ｂ ） 检 察 官 应 受 过 适 当 的 教 育 和 培 训 ， 应 使 其 认 识 到 其 职 务 所 涉 的 理 想 和 职 

业 道 德 ， 宪 法 和 其 它 法 规 中 有 关 保 护 嫌 疑 犯 和 受 害 者 的 规 定 ， 以 及 由 国 家 法 律 

和 国 际 法 所 承 认 的 各 项 人 权 和 基 本 自 由 。 

地 位 和 服 务 条 件 

３ ． 检 察 官 作 为 司 法 工 作 的 重 要 行 为 者 ， 应 在 任 何 时 候 都 保 持 其 职 业 的 荣 誉 和 

尊 严 。 

４ ． 各 国 应 确 保 检 察 官 得 以 在 没 有 任 何 恐 吓 、 阻 障 、 侵 扰 ， 不 正 当 干 预 或 不 合 

理 地 承 担 民 事 、 刑 事 或 其 他 责 任 的 情 况 下 履 行 其 专 业 职 责 。 



５ ． 如 若 检 察 官 及 其 家 属 的 安 全 因 履 行 其 检 察 职 能 而 受 到 威 胁 ， 有 关 当 局 应 向 

他 们 提 供 人 身 安 全 保 护 。 

６ ． 检 察 官 的 服 务 条 件 、 充 足 的 报 酬 ， 在 适 用 的 情 况 下 其 任 期 、 退 休 金 以 及 退 

休 年 龄 均 应 由 法 律 或 者 颁 布 法 规 或 条 例 加 以 规 定 。 

７ ． 如 有 检 察 官 晋 升 制 度 ， 则 检 察 官 的 晋 升 应 以 各 种 客 观 因 素 、 特 别 是 专 业 资 

历 、 能 力 、 品 行 和 经 验 为 根 据 ， 并 按 照 公 平 和 公 正 的 程 序 加 以 决 定 。 

言 论 和 结 社 的 自 由 

８ ． 检 察 官 同 其 他 公 民 一 样 ， 享 有 言 论 、 信 仰 、 结 社 和 集 会 的 自 由 。 特 别 是 他 

们 应 有 权 参 加 公 众 对 有 关 法 律 、 司 法 和 促 进 及 保 护 人 权 问 题 的 讨 论 ， 有 权 参 加 

或 成 立 本 地 、 国 家 或 国 际 组 织 和 参 加 其 会 议 ， 而 不 应 因 其 合 法 行 动 或 为 一 合 法 

组 织 成 员 而 蒙 受 职 业 上 的 不 利 。 在 行 使 这 些 权 利 时 ， 检 察 官 应 始 终 根 据 法 律 以 

及 公 认 的 职 业 标 准 和 道 德 行 事 。 

９ ． 检 察 官 可 自 由 组 织 和 参 加 专 业 协 会 或 代 表 其 利 益 的 其 它 组 织 ， 以 促 进 其 专 

业 培 训 和 保 护 其 地 位 。 

在 刑 事 诉 讼 中 的 作 用 

１ ０ ． 检 察 官 的 职 责 应 与 司 法 职 能 严 格 分 开 。 

１ １ ． 检 察 官 应 在 刑 事 诉 讼 、 包 括 提 起 诉 讼 ， 和 根 据 法 律 授 权 或 当 地 惯 例 ， 在 

调 查 犯 罪 、 监 督 调 查 的 合 法 性 。 监 督 法 院 判 决 的 执 行 和 作 为 公 众 利 益 的 代 表 行 

使 其 他 职 能 中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。 

１ ２ ． 检 察 官 应 始 终 一 贯 迅 速 而 公 平 地 依 法 行 事 ， 尊 重 和 保 护 人 的 尊 严 ， 维 护 

人 权 从 而 有 助 于 确 保 法 定 诉 讼 程 序 和 刑 事 司 法 系 统 的 职 能 顺 利 地 运 行 。 

１ ３ ． 检 察 官 在 履 行 其 职 责 时 应 ： 

（ ａ ） 不 偏 不 倚 地 履 行 其 职 能 ， 并 避 免 任 何 政 治 、 社 会 、 文 化 、 性 别 或 任 何 其 

它 形 式 的 歧 视 ； 

（ ｂ ） 保 证 公 众 利 益 ， 按 照 客 观 标 准 行 事 ， 适 当 考 虑 到 嫌 疑 犯 和 受 害 者 的 立 

场 ， 并 注 意 到 一 切 有 关 的 情 况 ， 无 论 是 否 对 嫌 疑 犯 有 利 或 不 利 ； 

（ ｃ ） 对 掌 握 的 情 况 保 守 秘 密 ， 除 非 履 行 职 责 或 司 法 上 的 需 要 有 不 同 的 要 求 ； 



（ ｄ ） 在 受 害 者 的 个 人 利 益 受 到 影 响 时 应 考 虑 到 其 观 点 和 所 关 心 的 问 题 ， 并 确 

保 按 照 《 为 罪 行 和 滥 用 权 力 行 为 受 害 者 取 得 公 理 的 基 本 原 则 宣 言 》 ， 使 受 害 者 

知 悉 其 权 利 。 

１ ４ ． 如 若 一 项 不 偏 不 倚 的 调 查 表 明 的 起 诉 缺 乏 根 据 ， 检 察 官 不 应 提 出 或 继 续 

检 控 ， 或 应 竭 力 阻 止 诉 讼 程 序 。 

１ ５ ． 检 察 官 应 适 当 注 意 对 公 务 人 员 所 犯 的 罪 行 ， 特 别 是 对 贪 污 腐 化 、 滥 用 权 

力 、 严 重 侵 犯 嫌 疑 犯 人 权 、 国 际 法 公 认 的 其 它 罪 行 的 起 诉 ， 和 依 照 法 律 授 权 或 

当 地 惯 例 对 这 种 罪 行 的 调 查 。 

１ ６ ． 当 检 察 官 根 据 合 理 的 原 因 得 知 或 认 为 其 掌 握 的 不 利 于 嫌 疑 犯 的 证 据 是 通 

过 严 重 侵 犯 嫌 疑 犯 人 权 的 非 法 手 段 ， 尤 其 是 通 过 拷 打 ， 残 酷 的 、 非 人 道 的 或 有 

辱 人 格 的 待 遇 或 处 罚 或 以 其 他 违 反 人 权 办 法 而 取 得 的 ， 检 察 官 应 拒 绝 使 用 此 类 

证 据 来 反 对 采 用 上 述 手 段 者 之 外 的 任 何 人 或 将 此 事 通 知 法 院 ， 并 应 采 取 一 切 必 

要 的 步 骤 确 保 将 使 用 上 述 手 段 的 责 任 者 绳 之 以 法 。 

酌 处 职 能 

１ ７ ． 有 些 国 家 规 定 检 察 官 拥 有 酌 处 职 能 ， 在 这 些 国 家 中 ， 法 律 或 已 公 布 的 法 

规 或 条 例 应 规 定 一 些 准 则 ， 增 进 在 检 控 过 程 中 作 出 裁 决 ， 包 括 起 诉 和 免 于 起 诉 

的 裁 决 的 公 正 和 连 贯 性 。 

起 诉 之 外 的 办 法 

１ ８ ． 根 据 国 家 法 律 ， 检 察 官 应 在 充 分 尊 重 嫌 疑 者 和 受 害 者 的 人 权 的 基 础 上 适 

当 考 虑 免 于 起 诉 、 有 条 件 或 无 条 件 地 中 止 诉 讼 程 序 或 使 某 些 刑 事 案 件 从 正 规 的 

司 法 系 统 转 由 其 他 办 法 处 理 。 为 此 目 的 ， 各 国 应 充 分 探 讨 改 用 非 刑 事 办 法 的 可 

能 性 ， 目 的 不 仅 是 减 轻 过 重 的 法 院 负 担 而 且 也 可 避 免 受 到 审 前 拘 留 、 起 诉 和 定 

罪 的 污 名 以 及 避 免 监 禁 可 能 带 来 的 不 利 后 果 。 

１ ９ ． 在 检 察 官 拥 有 决 定 应 否 对 少 年 起 诉 酌 处 职 能 的 国 家 ， 应 对 犯 罪 的 性 质 和 

严 重 程 度 、 保 护 社 会 和 少 年 的 品 格 和 出 身 经 历 给 予 特 别 考 虑 。 在 作 这 种 决 定 

时 ， 检 察 官 应 根 据 有 关 少 年 司 法 审 判 法 和 程 序 特 别 考 虑 可 行 的 起 诉 之 外 的 办 

法 。 检 察 官 应 尽 量 在 十 分 必 要 时 才 对 少 年 采 取 起 诉 行 动 。 

与 其 他 政 府 机 构 或 组 织 的 关 系 

２ ０ ． 为 了 确 保 起 诉 公 平 而 有 效 ， 检 察 官 应 尽 力 与 警 察 局 、 法 院 、 法 律 界 、 公 

共 辩 护 人 和 政 府 其 他 机 构 进 行 合 作 。 



纪 律 处 分 程 序 

２ １ ． 对 检 察 官 违 纪 行 为 的 处 理 应 以 法 律 或 法 律 条 例 为 依 据 。 对 检 察 官 涉 嫌 已 

超 乎 专 业 标 准 幅 度 的 方 式 行 事 的 控 告 应 按 照 适 当 的 程 序 迅 速 而 公 平 地 加 以 处 

理 。 检 察 官 应 有 权 利 获 得 公 正 申 诉 的 机 会 。 这 项 决 定 应 经 过 独 立 审 查 。 

２ ２ ． 针 对 检 察 官 的 纪 律 处 分 程 序 应 保 证 客 观 评 价 和 决 定 。 纪 律 处 分 程 序 均 应 

根 据 法 律 规 定 ， 职 业 行 为 准 则 和 其 他 已 确 立 的 标 准 以 及 专 业 道 德 规 范 并 根 据 本 

《 准 则 》 加 以 处 理 。 

遵 守 准 则 

２ ３ ． 检 察 官 应 遵 守 本 准 则 。 他 们 还 应 竭 尽 全 力 防 止 和 坚 决 反 对 任 何 违 反 准 则 

的 行 为 。 

２ ４ ． 检 察 官 如 有 理 由 认 为 业 已 发 生 或 即 将 发 生 违 反 本 准 则 的 行 为 ， 应 向 其 上 

级 机 关 ， 并 视 情 况 ， 向 其 他 拥 有 检 查 权 或 纠 正 权 的 有 关 当 局 或 机 构 报 告 情 况 。 

资料来源  香 港 人 权 监 察 

 


